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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组织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 (以下简称金相大会) 为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以下简

称大赛) 的第二赛道。 

第二条 金相大会原则上每年举办一届，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部分。 

第三条 每届金相大会分预赛、复赛和决赛三个阶段依次进行。其中，是否举办复赛由全

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秘书处 (以下简称大赛秘书处) 根据报名情况决定：报名

高校达到或超过 200 所时举办复赛；报名高校不足 200 所时不举办复赛。 

第四条 每届金相大会的比赛内容包括了笔试。金相大会的笔试题库由大赛秘书处依据

《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题库建设办法》负责建设。金相大会题库包括 5 个子题库：

材料科学基础题库 (含工程材料基础)、金相实验技术题库、金相组织图谱题库、

金相分析能力题库和工程材料样品题库。 

第五条 本办法中所提及的选手须为所在高校正式注册的在读本科生或专科生，但在往届

金相大会中获得过三等奖及以上个人奖项的选手不得参赛。当届技能大赛的决赛

参赛选手及不参加决赛的技能大赛 A 类选手不能参加金相大会的决赛。 

第二章 参赛高校及报名办法 

第六条 列在教育部发布的最新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名单》中本科类或专科类普通高等

学校均有资格选派选手参赛。 

第七条 与主校区不在同一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高校分校 (校区) 可视为一所独立高校

选派选手参赛。与主校区在同一省 (直辖市、自治区) 的高校分校 (校区) 不能单

独选派选手参加决赛。 

第八条 计划参赛的高校在大赛参赛通知发布之后，即可在规定时间内填写报名表 (统一

格式)、加盖单位公章提交给大赛秘书处。 

第九条 参赛高校提交报名表即意味着已经认真阅读并完全接受大赛业已颁布的各项规

章制度。 

第十条 参赛高校须在规定时间内向大赛秘书处提交不少于 20 人且不多于 30 人的参赛选

手名单。该名单一经提交即不得更改。 

第三章 预赛与复赛 

第十一条 预赛采用笔试 (机考) 形式进行。笔试内容为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应用等

相关基础知识、金相实验及分析技术相关知识、典型金相组织图谱识别。 

第十二条 各高校预赛成绩列本校前 10 名的选手成为复赛参赛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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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复赛采用笔试 (机考) 形式进行。笔试内容为材料科学基础、工程材料应用等

相关基础知识、金相实验及分析技术相关知识、典型金相组织图谱识别。 

第十四条 复赛成绩列所有参赛选手前 700 名 (含并列) 的选手成为决赛参赛选手候选

人。 

第十五条 预赛和复赛的具体组织办法由大赛秘书处另行制定，并经金相大会所有参赛高

校联系人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十六条 在大赛秘书处根据第二条决定不举办复赛的情况下，由第十二条确定的复赛参

赛选手直接成为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 

第十七条 上一届金相大会团体前 8 名高校不参加复赛。这 8 所学校的所有选手自动成为

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 

第四章 决赛个人赛及个人奖奖项评定 

第十八条 参赛高校需在本校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中选择不超过 3 人作为正式决赛选手，

连同不超过 6 人的指导教师团队名单，于不晚于决赛开赛前 7 天提交给大赛秘书

处。 

第十九条 不晚于决赛开始前 72 小时，每一高校最多可以更换一名决赛参赛选手。更换

后的选手必须是本校的决赛参赛选手候选人。 

第二十条 决赛阶段的个人赛包括两部分内容，个人总成绩为两部分比赛成绩之和： 

(a) 决赛一 (笔试)：金相分析能力考察和工程材料组织图谱识别； 

(b) 决赛二：实际制样操作及显微组织识别。 

第二十一条 决赛阶段个人赛的具体组织办法由大赛秘书处另行制定，并经金相大会所有

参赛高校联系人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二十二条 每一届金相大会设个人一等奖、个人二等奖和个人三等奖 3 个奖项。 

第二十三条 决赛参赛高校数不足 200 所时，个人一等奖名额不超过决赛参赛高校数的

30%；决赛参赛高校数达到或超过 200 所时，个人一等奖名额不超过 60 人。 

第二十四条 各高校决赛个人总成绩最高且在所有决赛参赛选手中列前 30% (含并列，下

同) 的 1 位选手为个人一等奖候选人，所有一等奖候选人按成绩从高到低排序确

定个人一等奖获得者。 

第二十五条 决赛总成绩列所有决赛参赛选手前 30%的决赛参赛选手如未能获得个人一

等奖则获得个人二等奖。 

第二十六条 决赛总成绩列所有决赛参赛选手前 70%的决赛参赛选手如未能获得个人一

等奖或个人二等奖则获得个人三等奖。 

第二十七条 个人奖获奖证书上的指导教师必须是指导教师团队成员。 

第五章 团体赛及团体奖奖项评定 

第二十八条 每一届金相大会设团体一等奖 3 名、团体二等奖 5 名、团体三等奖 1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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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每一高校的所有决赛选手的个人总成绩之和加上该高校的团体附加分为该

高校的团体总分。 

第三十条 列团体总分前 16 名的高校进入团体争霸赛决定团体一等奖和团体二等奖。 

第三十一条 决赛阶段团体赛的具体组织办法由大赛秘书处另行制定，并经金相大会所有

参赛高校联系人讨论通过后实施。 

第三十二条 团体总分列前 24 名 (含并列) 的高校如果未能获得团体一等奖或团体二等

奖则获得团体三等奖。 

第三十三条 团体奖获奖证书上的选手必须是决赛参赛选手，团体奖获奖证书上的指导教

师必须是指导教师团队成员。 

第六章 冠名赞助商特别奖 

第三十四条 金相大会设冠名赞助商特别奖，包括个人特别奖 1 名和个人优胜奖 3 名。 

第三十五条 冠名赞助商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团体争霸赛期间所有选手的表现进行评分，

产生个人特别奖和个人优胜奖。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经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委员会于 2024 年 1 月 8 日讨论通过，

并于 2024 年 3 月 30 日进行了修订。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由竞赛委员会授权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